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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市上党经济技术开发区

先进装备制造园“8·24”物体打击一般事故

调 查 报 告

2023年8月24日上午10时59分许，长治市上党经济技术开发区先进装备制造园内（下西沟村口北侧），在南京恒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承接的尘硝一体化除尘器设备加工制作临时场地，劳务分包单位山东巨野烽浩钢结构有限公司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一般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96.8万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政府组织公安、应急、住建、工会等部门，于2023年8月29日成立了事故调查组，同时邀请上党区纪委监委派员参加，对该起事故展开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专家论证、技术认定及综合分析，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事故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以及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现报告如下：  

一、事故单位概况 

（一）相关企业概况

甲方：山西日盛达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乙方：苏州仕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劳务承包单位：山东巨野烽浩钢结构有限公司。设计单位：苏州仕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相关企业采购项目合同情况

苏州仕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山西日盛达光伏材料有限公司签订了2*1000t/d光伏玻璃生产线窑炉尾气治理采购合同。苏州市协力化工设备有限公司承包苏州仕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设备买卖。中建材海外经济合作有限公司装备技术分公司承包苏州市协力化工设备有限公司本项目的相关设备供货工作。南京恒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承包中建材海外经济合作有限公司装备技术分公司的工程安装。山东巨野烽浩钢结构有限公司承包南京恒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的工程安装劳务。

二、事故现场及事故除尘器净气室箱体基本情况
（一）事故场地

事故发生在长治市上党经济技术开发区先进装备制造园内（下西沟村口北侧），南京恒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承接的尘硝一体化除尘器箱体设备加工制作临时场地，现场自西向东摆放有3排净气室箱体，发生事故的为东边一排自北向南第3个箱体（以下简称事故箱体）。

（二）事故箱体

事故箱体为全焊接全钢结构除尘工艺用设备，外观为规则长方体；内侧净尺寸为长6190mm、宽5330mm、高3461mm，箱体四周侧板和顶板均采用6mm厚钢板+槽钢或角钢或钢条劲板焊接而成，顶板长宽与箱体内侧净尺寸相同，顶板重约2吨。

三、事故发生经过以及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8月23日上午11时许，事故箱体顶板使用汽车吊吊到箱顶，待安装就位。2023年8月24日上午，在南京恒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尘硝一体化除尘器设备加工制作现场内，准备进行事故箱体顶板安装就位，山东巨野烽浩钢结构有限公司职工魏某称在外侧矫正事故箱体侧板，随后和工友邵某生在事故箱体内测量了箱体内部东南角到西北角对角尺寸，两人到事故箱体北侧查看箱体外观需要调整的角度，查看完毕后，10时58分40秒（监控显示），两人一起从事故箱体北侧返回箱体东南角门口，死者魏某称单独进入箱体内，在地面使用倒链对拉箱体东北－西南对角，以矫正箱体偏差，10时59分32秒（监控显示），事故箱体顶板突然塌落，魏某称被砸在箱体内。

（二）应急处置

事故发生后，闻讯赶来的现场南京恒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安全员王某、山东巨野烽浩钢结构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某伟赶过来，王某拨打了120，立即组织现场人员救援，迅速用现场汽车吊吊起顶板，抬出魏某称。11 时 17 分31秒被120救护车拉往长治市上党区人民医院，11时29分医院开始抢救，经过1个多小时抢救无效死亡。 

（三）事故报告

事故发生后，在施工现场的南京恒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安全员王某，于2023年8月24日11时向南京恒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王某南（当时不在事故现场）进行了电话汇报，王某南接到电话汇报后于12时和12时20分向日盛达公司设备科负责人王某斌进行了电话汇报。2023年8月25日17时28分王某南拨打110报告了事故情况，2023年8月25日18时30分王某南向上党经开区先进装备制造园工作人员张某伟电话汇报了事故情况，2023年8月25日19时左右张某伟向上党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综合监管部负责人张某进行了电话汇报，2023年8月26日上午11时15分王某南向上党区应急管理局电话汇报了事故情况。上党区应急管理局接报后按规定向长治市应急管理局进行了上报，同时报告了上党区委、区政府。

四、企业安全管理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山东巨野烽浩钢结构有限公司

1.安全管理情况

经查，山东巨野烽浩钢结构有限公司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健全，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指定的现场安全管理人员未取得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安全员每日进行安全巡查，从7月16日到8月24日排查隐患问题11条，已整改。

2.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1）职工安全意识差，违章作业。工人在作业前对作业地点及作业区域的安全状况、安全风险辨识不足，事故隐患排查不到位，违章进入事故箱体，在地面使用倒链对拉箱体东北-西南对角进行箱体偏差矫正作业。

（2）无具体的操作规程，工人靠经验施工。箱体顶板安装环节，没有制定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箱体制作操作规程、安全措施，工人现场依据经验确定顶板安装的临时支撑耳板数量、布置、材质、尺寸，对关键的耳板连接受力焊缝采用违背常识的点焊连接，导致箱体偏差矫正作业过程中临时支撑失效，顶板突然塌落。

（3）现场安全管理缺失。施工单位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未取得安全管理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对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对工人违章作业未及时制止和纠正。

（4）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未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

（5）未依法参加工伤保险。

（二）南京恒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1.安全管理情况

经查：从7月16日到8月24日，安全管理人员王某对施工现场安全巡查28次，发现问题隐患12条，均已整改；现场安全检查1次，下达整改通知书1份，发现问题隐患3条，已整改。

2.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1）南京恒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未严格审核劳务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条件，将生产经营项目劳务发包给尚未取得劳务资质、无经考核合格的安全管理人员、未购买工伤保险、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健全的山东巨野烽浩钢结构有限公司。

（2）南京恒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对劳务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健全，未向劳务承包单位提供明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净气室箱体制作安装方案，特别是在箱体顶板安装环节，对施工单位安全管理不到位。

（3）南京恒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对劳务承包单位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未能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4）南京恒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对劳务承包单位安全监督检查不认真。从2023年7月16日到事故发生仅安全检查1次，发现3条问题；安全管理人员未严格执行每日巡查制度，7月27日到8月3日、8月10日、8月17日、8月19日、8月20日未进行日安全巡查，8月24日安全巡查未能及时发现工人在事故箱体偏差矫正作业中现场存在的主要事故隐患。

（5）南京恒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未在本公司厂区车间制作净气室箱体，而在上党经开区先进装备制造园内选择临时场地制作安装，降低了安全生产条件，增加了安全风险。

五、安全监管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安全监管情况

1.经查：上党经开区先进装备制造园平时配合上党经开区综合执法局（综合监管部）对南京恒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安全监管，日常也单独对其进行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向上党经开区综合监管部汇报，日常检查仅对企业进行现场安全口头强调，无检查记录、整改通知等台账资料。

2.经查：上党经开区综合执法局（综合监管部）2023年4月到2023年8月，上党经开区综合监管部对南京恒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共安全检查2次，提出安全隐患2条。   

（二）安全监管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上党经开区允许非园区注册的生产经营单位在园区内建立临时生产场所从事设备制造生产经营活动，存在安全设施不健全、安全管理人员配备不足、安全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安全生产条件较低，安全生产风险较高。

2.上党经开区先进装备制造园日常对南京恒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安全巡查，对企业存在的隐患问题检查发现能力不足。

3.上党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监管部人员少，专业能力不强，对管理区域的生产经营单位检查频次不足，检查发现隐患问题不够专业。

六、事故类别、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类别：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属物体打击事故。

人员伤亡情况：经调查，本起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

直接经济损失：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等有关规定统计，本起事故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96.8万元。

七、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事故原因

1.直接原因
事故箱体顶板安装过程中，耳板随意布设，耳板与侧板连接受力焊缝采用点焊缝，临时支撑结构（耳板）不能够承受箱体顶板重量，导致顶板塌落，致使箱体内作业工人被砸中。这是造成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2.间接原因

1）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不到位

山东巨野烽浩钢结构有限公司从业人员安全素质低，安全意识淡薄，安全风险辨识能力不足，事故隐患排查不到位，对作业区域存在的安全风险辨识不清，上岗前对现场物的不安全状态确认不清，违章进入事故箱体内作业。

2）安全管理和安全检查缺失

（1）山东巨野烽浩钢结构有限公司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未按规定设置专职或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机制。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执行不严格、不认真。

（2）山东巨野烽浩钢结构有限公司、南京恒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对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和培训不到位，因没有箱体顶板安装的临时支撑可操作的安装方案、具体标准、操作规程，在对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中，没有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从业人员未能知悉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3）山东巨野烽浩钢结构有限公司、南京恒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巡查、检查制度执行不严格，未能及时排查治理存在的事故隐患，未及时制止和纠正违章作业行为。

（4）南京恒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未严格审查劳务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条件，违法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单位或个人。南京恒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对劳务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健全。

（5）南京恒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将本应在公司厂区车间制作的净气室箱体，选择在上党经开区先进装备制造园内临时场地制作安装，降低了安全生产条件，增加了安全风险。

3）安全监管不到位

上党经开区先进装备制造园对南京恒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日常安全巡查，安全风险隐患辨识排查治理能力不足。

上党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监管部门人员配置少、专业能力不强，对管理区域的生产经营单位检查频次不足，检查发现隐患问题能力不足。对非园内注册的外来第三方企业在先进装备制造园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把关不严格。

（二）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本起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八、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不再追究责任人员（1人）
1.魏某称，男，对事故发生负直接责任。

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不再追究其责任。

（二）建议给予党纪政务处分、行政处罚或其他处理人员（7人）
山东巨野烽浩钢结构有限公司（3人）

2.孙某胜，男，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进行行政处罚。
3.邵某磊，男，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进行行政处罚。
4.陈某伟，男，对事故发生负重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进行行政处罚。

南京恒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2人）

5.王某昊，男，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进行行政处罚。

6.王某南，男，对事故发生负重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进行行政处罚。

上党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2人）

7.聂某，男，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进行诫勉谈话。

8.张某，男，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进行通报批评。

（三）对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
山东巨野烽浩钢结构有限公司发生一起责任事故，造成1人死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进行行政处罚，建议山东巨野烽浩钢结构有限公司在未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前，不得继续在上党经济技术开发区从事相关生产经营活动。

长治市上党经济技术开发区贯彻落实上级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及规定不到位，对本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安全监管监督检查不认真，建议长治市上党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向上党区委、区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九、防范措施与整改建议

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查找生产安全漏洞，完善相关管理措施，有效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提出如下措施建议：

（一）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红线意识”

山东巨野烽浩钢结构有限公司、南京恒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要深刻认识和反思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加强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的学习贯彻落实，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意识，管理人员和职工要把安全工作放在首位，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准确研判安全风险，严防类似事故发生。

（二）进一步强化工程承包管理

南京恒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要严格工程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条件审查，严格全过程安全管控措施，全面防控企业外包施工作业安全风险，做到合法发包。

（三）进一步强化安全管理

山东巨野烽浩钢结构有限公司、南京恒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要健全并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建设，加强安全技术管理工作，完善安全施工方案、操作规程，并贯彻落实到施工现场，加强现场施工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及时制止和纠正“三违”行为，防止事故发生。

（四）进一步强化人员素质提升

山东巨野烽浩钢结构有限公司、南京恒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要加强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和警示教育，强化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不断提升职工安全操作技能，持续增强职工风险辨识、隐患排查治理和应急处置能力。

（五）进一步落实建设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山西日盛达光伏材料有限公司要落实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对设备安装工程承揽方的安全管理，并严格审核相关资质。

（六）进一步落实监管责任

上党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要落实好管理区域的安全监管责任，充实安全监管人员力量，提高专业监管水平，加强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监管工作，监督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对非园内注册的外来第三方企业严格审核把关，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单位或个人严格执行禁入制度，确保管理区域安全生产工作。

（七）进一步强化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工作

南京恒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山西日盛达光伏材料有限公司要认真学习贯彻《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严格执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的有关规定，杜绝迟报等情况发生。



